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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建材工业综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负责起草单位：建筑材料工业技术情报研究所。

本文件参加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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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石膏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氟石膏的分类和标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萤石硫酸法生产氟化氢过程中，使用萤石、氟化钙和硫酸产生的以无水硫酸钙为主要

成分的氟石膏。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007.1 散装矿产品取样、制样通则 手工取样方法

GB/T 5484-2012 石膏化学分析方法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3 分类和标记

3.1 分类

按氟石膏中总硫酸钙的品味，由高到低分为一级品（代号A）和二级品（代号B）。

3.2 标记

按产品名称、标准号、分类代号的顺序标记。

示例：符合本标准的一级品氟石膏标记为：

氟石膏 JC/T xxxx -202X A

4 技术要求

氟石膏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1 中的规定。当氟石膏作为原料用于生产石膏建材制品时，其应满足一

级品（A）的指标要求。

表 1 技术要求

项目

指标

一级品（A） 二级品（B）

总硫酸钙品位(干基) /% ≥90.00 ≥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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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技术要求（续表）

项目

指标

一级品（A） 二级品（B）

附着水含量/% ≤0.50 -a

三氧化二铝(Al2O3 )(干基) /% ≤1.50 ≤2.50

水溶性氧化镁(MgO) (干基) /% ≤0.10 ≤0.30

三氧化二铁(Fe2O3)(干基) /% ≤0.10 ≤0.40

水溶性氟离子(F
-
) (干基) /% ≤0.20 ≤0.30

二氧化硅（SiO2 ）(干基) /% ≤1.00 ≤3.00

pH值 3.0～9.0

放射性核素限量

内照射指数 IRa ≤1.0

外照射指数 Iγ ≤1.0

a
二级品氟石膏附着水含量可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5 试验方法

5.1 总硫酸钙品位的测定

5.1.1 按GB/T 5484-2012中规定方法测定结晶水含量(质量分数)，记为W。

5.1.2 按GB/T 5484-2012中规定方法测定三氧化硫含量(质量分数) ，记为S。

5.1.3 总硫酸钙品位的计算：

G=1.7005×S+W ……………………………………………（1）

式中：

G——总硫酸钙（CaSO4+CaSO4·2H20）品位，%；

W——结晶水质量分数，%；

S——三氧化硫质量分数，%。

5.2 三氧化二铁(Fe2O3)含量的测定

按GB/T 5484-2012中第15章的规定进行。

5.3 水溶性氧化镁(MgO)含量的测定

按GB/T 5484-2012中第27章的规定进行。

5.4 三氧化二铝(Al2O3)含量的测定



JC/T XXXXX—XXXX

3

按GB/T 5484-2012中第16章的规定进行。

5.5 二氧化硅(SiO2)含量的测定

按GB/T 5484-2012中第13章的规定进行。

5.6 水溶性氟离子(F
-
)含量的测定

按GB/T 5484-2012中第30章的规定进行。

5.7 pH 值

按GB/T 5484-2012中第25章的规定进行。

5.8 放射性核素限量

按GB 6566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5.9 附着水含量的测定

按GB/T 5484-2012第9章规定的方法进行。烘干条件为：在（40±2）℃的恒温干燥箱内烘干，首次

烘干时间为2h。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6.1.1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附着水含量、总硫酸钙品味(干基)、三氧化二铝（Al2O3）(干基)、二氧化硅（SiO2）

(干基)、水溶性氟离子(F
-
)(干基)、pH值。

6.1.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的项目包括第4章规定的全部要求。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原材料、配比、工艺、产品结构有较大改变时；

b）正常生产满一年时；

c）产品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d）出厂检验结果与上一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6.2 批量与抽样

6.2.1 批量

以1000 t产品为一批，不足1000 t时按一批计。

6.2.2 抽样

按GB/T 2007.1中规定方法进行抽样，每批量总抽样量不应少于2 kg。将样品分为两等份，一份作

为试验样，一份作为备用样，密封保存。

6.3 判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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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受检试样的检验结果符合本文件第4章的要求时，则判定该批产品合格。

若检验结果中有一项不符合本文件第4章规定的要求时，则用备用样对不合格项进行复验，若复验

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合格，否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若检验结果中有两项及以上不符合本文件第4章规定的要求时，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7 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

7.1 包装

产品可采用散装供货，也可采用包装供货。

7.2 标志

产品出厂时，应提供产品检验合格证，其内容应包括：

a）企业名称和商标；

b）产品批号及批量；

c）产品标记、出厂日期；

d）出厂检验结果和检验签章。

7.3 运输

产品运输时不得与其他物料混装，运输工具和运输过程应保持清洁。

7.4 贮存

产品不得与其他物料混堆，堆放场地应采取必要的防雨和防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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